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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8）京0111执恢271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8年10月18日收到贵院提供的《委托评估函》
[（2018）京0111执恢271号]，要求对位于房山区长沟分理处住宅1号楼2层2-201的房屋进行评估。
2019年3月5日，我公司收到贵院寄来的《北京市房屋登记表》及《房屋平面图》，上述资料未对其房屋所有权人及房屋性质（是否为商品房）进行登记。
因被执行人张冬霞不配合查勘工作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19年8月28日，在申请人肖振青的见证下，对估价对象外部情况进行了实地查勘。
综上，我司现需贵院协调提供资料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需贵院协调核实房屋所有权人及房屋性质（是否为商品房），若无法提供详细资料，需贵院对上述内容进行设定，并出具设定函。
2.若估价对象非商品房，则需贵院协调出具《可上市证明》。
3.需贵院协调出具《室内装修设定函》。

恳请贵院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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